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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新闻 社会

19岁女生五楼坠下奇迹生还
经40多天救治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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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购票

被加一元意外险

客运站：不要可退掉

故障摩的

竟靠鞋底刹车

三乘客吓得不轻

百根钢管撒一地

砸中尾随出租车

一女士轻信电视购物上当

298元的“钻石项链”不带钻

┬见习记者 肖会

本报聊城 7月 27日讯
“感谢你们，救了孩子一
命，也救了我们一家。”近
日，19岁女孩刘萍（化名）
的父母手捧“白衣天使 治
病救人”锦旗向聊城某医院
表示感谢。刘萍不慎从五楼

高空坠落后，在医院救治40
多天，于 7月 2 4日康复出
院。

6月12日13时许，家住聊
城市开发区某小区的高中生
刘萍站在自家阳台上，半截
身子趴在栏杆上打电话，在
转身时不小心电话从手中脱
落，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

下，刘萍下意识地俯身抓手
机，结果身体失重，从五楼坠
下。

据目击的邻居刘女士介
绍，她当时正在楼下与邻居
们聊天，忽然看见楼上掉下
个影子，听见“砰”一声后，跑
去一看，可把大家吓坏了，一
个女孩从楼上掉下来了。“那

时候，女孩已经不省人事了，
浑身是血，可把我们吓坏了，
我们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

据赶赴事发现场的值班
大夫介绍，医护人员把不省
人事的刘萍抬上救护车后，
医生立刻进行检查和急救。
女孩脉搏微弱，鼻孔还有气

息，生还的可能性很大，医生
立即采取人工激活心脏的方
式进行抢救，经过吸氧、输
血、清创等，女孩终于醒过
来。到医院后检查发现，刘萍
虽保住性命，但多处骨折，伤
势非常严重。

在住院期间，刘萍经历
了大小近10项手术。手术成

功后第5天，在医院康复师的
指导下，刘萍开始进行康复
训练。经过40多天的精心护
理，7月24日，刘萍顺利康复
出院。“经过医院的精心治
疗和康复训练，这次事故对
刘萍今后的生活不会有太大
影响。”康复师李大夫很有信
心地说。

┬见习记者 宋婷

本报聊城7月27日讯
聊城一市民在车站购买车票
后，发现售票员多加了 1元
钱的保险费，并给了一张保
单，令该市民不解的是，售票
员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竟
收取了保险费。车站一负责
人表示，如乘客不想购买保
险，可随时退掉。

市民林女士介绍说，26
日6时30分许，她到聊城汽
车总站坐长途汽车，准备去
河北省馆陶县，并到咨询台
咨询票价，得知车票为 1 9
元。随后，林女士便在售票口
买了一张车票，并按售票员
所说付了20元的票钱，接过
车票时，发现多了一张 1元
钱的保险单。令林女士不解
的是，车站售票员事先并未
告知她要买保险，竟自作主
张将保险强加在票内。

记者来到聊城汽车总站
售票大厅，看到乘客购票时，
售票员都会直接把保险单撕
给乘客。记者询问发现，对于
1元的保险，大部分乘客还
是默认了。

据聊城汽车总站秦站长
介绍，车票本身是不含保险
的，但根据相关规定，客运
经营者应当为旅客投保承运
人责任险，是国家为了保护
道路运输受害人能够得到及
时救助或赔偿而采取的一项
强制保险制度。而这1元保
险是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乘客一旦遇到伤害，保
险公司要做出相应责任赔
偿，也就是乘客花1元钱可
购买到双份保险。秦站长表
示，这个保险购买是自愿
的，如果乘客不买的话直接
给售票人员讲，购买后也可
以退掉。

┬见习记者 王尚磊

本报聊城 7月 27日讯
27日下午，聊城市区一摩的
司机明知道车辆刹车系统已
出故障，却为多拉几趟活依然
拉载乘客上路，在遇紧急情况
时刹车系统失灵竟用脚底板
刹车。

27日下午4时许，在柳园
路与兴华路交叉口，一阵阵刺
耳的刹车声引得路人纷纷侧
目。记者发现一辆拉载三名乘
客的三轮摩的由于刹车系统
失灵，司机被迫用脚底板蹭着
路面，试图靠鞋和路面的摩擦
让车子停下来，但由于车速过
快，车子还是摇摇晃晃由南向
北闯过红灯向前滑行，而由东
向西正常行驶的车辆无不紧
急刹车采取避让措施。

记者了解到，车上三名乘
客均是高中学生。“刚才都把我
吓蒙了。”其中一位姓周的同学
说。摩的司机却显得很不在乎。

7月27日凌晨3时许，临商路莘县段十八里铺镇北3公里处，一辆运输钢
管的大型货车行驶中紧固绳突然绷断，挡车板打开，近百根钢管撒落一地，
其中一根正好砸在尾随其后的一辆出租车前机盖上，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通讯员 冯永华 见习记者 王传胜 摄影报道

┬见习记者 虞鑫

本报莘县7月27日讯
家住莘县的高女士最近窝了
一肚子火，因为她通过电视
购物购买了一条钻石项链，
等到项链寄回家她才发现，
这条“昂贵”的钻石项链居
然没有钻。

据家住莘县的高女士介

绍，两个星期前，她在电视
上看到了一则有关钻石项链
的广告，她正打算买条项链
送给女儿，所以就留心看了
一下。当时广告称是钻石项
链，还用专业仪器检测过，
高女士随即相信了。“那条
项链挺漂亮的，再一看价格
才298元，加上手续费还不
到400块钱，我一想挺便宜

就心动了，其他都忘了考
虑。”高女士说。

随后，高女士按广告上
提供的订购电话打了过去，
并在电话里询问是否真带钻
石，得到的是确定的回答。
等到项链寄到家，高女士打
开包裹发现，这条声称带有
真钻的项链居然没钻，质量
还不如地摊货。高女士非常

气愤：“这项链连 10块钱
都不值，做工太粗糙了。”

聊城市工商局消保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聊城
市有不少关于电视购物的
投诉，但一向都是由发货
方 当 地 的 工 商 部 门 来 处
理，且国家现在也没有关
于电视购物的规范文件和
相关法规，在一定程度上

造 成 了 消 费 者 维 权 的 困
难。此外，程继海科长提
醒消费者不要轻信电视广
告，在收到货物时要在邮
递员尚未离开前先打开包
裹进行检查，如果无误再
签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发
现自己收到的货物与商家
所述不符，可以向工商部
门投诉。


